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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七法魔不能嬈 

內容： 

『戒律成就，威儀具足，犯小罪尚畏，何況大者。……若眼見色，不起想著，亦不興

念，具足眼根，無所缺漏，而護眼根。……多聞不忘，恒念思惟三法道教，昔所經歷

皆悉備知。……多諸方便，所有諸法，初善、中善、竟善，具足清淨，得修梵

行。……思惟四增上之心，亦不脫漏。……得四神足，所為無難。……具能分別陰、

持、入，亦復分別十二因緣所起之法。……成就此七法者，弊魔波旬終不得其便。』

增等法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3〈等法品 39〉（四）(CBETA, T02, no. 125, p. 730, b16-

c17)： 

【按：亦參 A. VII. 63. Nagara.】 

「此比丘亦復如是，若成就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云何為七？於是，比丘！戒律

成就，威儀具足，犯小律尚畏，何況大者！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一之法，弊魔不得其

便，猶如彼城，高廣極峻，不可沮壞。 

「復次，比丘！若眼見色，不起想著，亦不興念，具足眼根，無所缺漏，而護眼根；

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亦不起想，具足意根而無亂想，具足擁

護意根，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二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門戶牢固。 

「復次，比丘！多聞不忘，恒念思惟正法道教，昔所經歷皆悉備知，是謂比丘成就此

第三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外塹極深且廣。 

「復次，比丘！多諸方便，所有諸法，初善、中善、竟善，具足清淨，得修梵行，是

謂比丘成就此第四法，如彼城郭，多諸穀米，外寇不敢來侵。 

「復次，比丘！思惟四增上心之法，亦不脫漏，是謂比丘成就此第五之法，弊魔波旬

不得其便，如彼城郭，多諸薪草，外人不能來觸嬈。 

「復次，比丘！得四神足，所為無難，是謂比丘成就此第六之法，弊魔波旬不得其

便，如彼城內，器杖備具。 

「復次，比丘！具能分別陰、入、界，亦復分別十二因緣所起之法，是謂比丘成就此

七法，弊魔波旬不得其便，如彼城郭之主，聰明高才，可收則收，可捨則捨。 



 

 

「今此比丘亦復如是，具知分別陰、持、入諸病。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者，弊魔波旬

終不得其便。是故，諸比丘！當求方宜，分別陰、持、入及十二因緣，不失次第，便

度魔界，不處其中。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七神識住處 

內容： 

『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眾想，所謂人及天也。又復眾生若干種身而有一想，所謂梵迦

夷天而初出現世也；又復眾生一身若干想，所謂光音天也；又復眾生一身一想，所謂

遍淨天也；又復眾生無量空，空處天也；又復眾生無量識，識處天也；又復眾生無有

處，無有處天也。是謂七識住處。』增等法品 5.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3〈等法品 39〉（五）(CBETA, T02, no. 125, p. 730, c22-p. 

731, a3)：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彼云何名為七神識住處？所謂眾生若干種身想，所謂人及天

也。又復眾生若干種身而有一想，所謂梵迦夷天也，初出現世；又復眾生一身若干

想，所謂光音天也；又復眾生一身一想，所謂遍淨天也；又復眾生無量空，空處天

也；又復眾生無量識，識處天也；又復眾生無有處，無有處天也。是謂，比丘！七識

住處，我今已說七識處，諸佛世尊所可施行接度人民，今日已辦。當在閑居樹下，善

修其行，勿有懈怠。此是我之教誨。」 

 

條目： 

比丘當行二事 

內容： 

 『比丘聚集一處，當施行二事。一者當共法論，二者當賢聖默然。』增七日品 1.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一）(CBETA, T02, no. 125, p. 735, b29-c5)： 

【按：亦參 A. VII. 62. Suriya. (1-8), D. 27. Aggañña.】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汝等出家正應法論，亦復不捨賢聖默然。所以然者。若比丘

集聚一處，當施行二事。云何為二？一者當共法論，二者當賢聖默然。汝等論此二

事，終獲安隱，不失時宜。汝等向者，作何等如法之義？」 

 

條目： 

七日 

內容： 

 不雨，苖不長大。百草凋落，小水皆竭，四海水漸竭至七百由旬。海水漸竭至七千

由旬。海水深千由旬在。海水漸減至一由旬在乃至無遺餘。大地須彌山融壞，洞然火

出，不見塵煙。  增七日品 1.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一）(CBETA, T02, no. 125, p. 736, b1-c22)： 

【按：亦參 A. VII. 62. Suriya. (1-8), D. 27. Aggañña.】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欲壞敗時，然天不降雨，所種生苗不復長大，諸有

小河泉源皆悉枯竭。一切諸行皆歸無常，不得久住。比丘當知，或有是時，此四大駛

河，所謂恒伽、私頭、死陀、婆叉，亦復枯竭而無遺餘。如是，比丘！無常百變，正

謂此耳。 

「比丘！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有二日出時，是時百草樹木皆悉凋落。如是，比丘！無

常變易，不得久停，是時諸泉源小水皆悉枯竭。比丘當知，若二日出時，爾時四大海

水百由旬內皆悉枯竭，漸漸至七百由旬，水自然竭。 

「比丘當知，若世間三日出現時，四大海水千由旬內，水自然竭，漸漸乃至七千由

旬，水自然竭。 

「比丘當知，若四日出現世時，四大海水深千由旬在。如是，比丘！一切諸行皆悉無

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世間有五日出時，是時四大海水，餘有七百由旬水，漸漸

至百由旬。比丘當知，若五日出時，是時海水一由旬在，漸漸水竭而無遺餘。若五日

出時，餘正有七尺水在，五日出時，海水盡竭無有遺餘。比丘當知，一切行無常，不

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六日出時，此地厚六萬八千由旬皆悉烟出，須彌山亦漸漸融

壞。若六日出時，此三千大千國土皆悉融壞，猶如陶家燒瓦器也。是時，三千大千剎

土，亦復如是，洞然火出，靡不周遍。比丘當知，若六日出時，八大地獄亦復消滅，



 

 

人民命終。依須彌山五種之天，亦復命終，三十三天、豔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

命終，宮殿皆空。若六日出時，是時須彌山及三千大千剎土，皆悉洞然而無遺餘。如

是，比丘！一切行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七日出，是時此地雖厚六萬八千由旬及三千大千剎土，皆

悉火起。若復七日出時，此須彌山漸漸融壞，百千由旬自然崩落，永無有餘，亦復不

見塵烟之分，況見灰乎！是時，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宮殿，皆悉火然，此間火炎

乃至梵天上。新生天子在彼天宮者，由來不見劫燒，見此炎光，普懷恐懼，畏為火所

燒。然彼舊生天子等曾見劫燒，便來慰勞後生天子：『汝等勿懷恐懼，此火終不來至此

間。』比丘當知，七日出時，從此間至六天，乃至三千大千剎土，悉為灰土，亦無形

質之兆。如是，比丘！一切行無常，不可久保，皆歸於盡。爾時，人民命終，盡生他

方剎土，若生天上。設復地獄中眾生宿罪已畢，生天上、若他方剎土；設彼地獄眾生

罪未畢者，復移至他方剎土。比丘當知。若七日出時，無復日月光明、星宿之兆，是

時日月已滅，無復晝夜。是謂，比丘！由緣報故，致此壞敗。」 

 

條目： 

他方吹穀種來 

內容： 

 『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華子，四者果子，五者枝子，及餘所生之種子，是謂

五種之子。皆是他方剎土風吹使來。』增七日品 1.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一）(CBETA, T02, no. 125, p. 737, c29-p. 

738, a9)： 

【按：亦參 A. VII. 62. Suriya. (1-8), D. 27. Aggañña.】 

「爾時，便有五種穀子：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枝子，四者華子，五者果子，及

餘所生之種子，是謂五種之子。皆是他方剎土風吹使來，取用作種以此自濟。如是，

比丘！世間有此瑞應，便有生、老、病、死，致使今日有五盛陰身，不得盡於苦際，

此名為劫成敗時之變易也。吾與汝說，諸佛世尊常所應行，今盡與汝說之。當樂閑居

靜處，當念坐禪，勿起懈怠，今不精誠，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誨也。」 

 

條目： 

治國七不壞法 



 

 

內容： 

 『人民盡集一處而不散；……上下和順；……不邪婬著他女人色；……不從此間而

傳至彼，亦復不從彼間傳來至此；……供養精進沙門、婆羅門，承事禮敬梵行

人；……不貪著他財寶；……皆同一心，不向神寺，專精其意。』增七日品 2.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二）(CBETA, T02, no. 125, p. 738, a25-

b15)： 

【按：亦參 A. VII. 20. Vassakāra.】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若拔祇人民修七法者，終不為外寇所壞。云何為七？若當拔祇

國人民，盡集一處而不散者，便不為他國所壞，是謂初法不為外寇所敗。 

「復次，阿難！拔祇國人上下和順，拔祇人民不為外人所擒。是謂，阿難，第二之法

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亦不婬他，著他女人色，是謂第三之法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不從此間而傳至彼，亦復不從彼間傳來至此，是謂第四之法

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供養沙門、婆羅門，承事禮敬梵行人者，是謂第五之法，

是時便不為外寇所獲。 

「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民不貪著他財寶者，是謂第六法不為外寇所壞。 

「復次，阿難！若拔祇國人民皆同一心，不向神寺，專精其意，便不為外寇所壞也，

是謂第七之法不為外寇所壞。是謂，阿難！彼拔祇人修此七法者，終不為外人所

壞。」 

 

條目： 

比丘七不退轉法 

內容： 

 『比丘共集一處，皆共和順，上下相奉，轉進於上，修諸善法而不退轉，亦不為魔

所得便，是為和法不退轉也。眾僧和合順從其教，轉進……不著事務，不修世業，轉

進……不諷誦雜書，終日役其情意，轉進……勤修其法，除去睡眠，恒自警寤，轉進

於上，……不學算術，亦不使人習之，樂閑靜處，修習其法，轉進……起一切世間不

可樂想，習於禪行，忍諸法教，轉進於上，不為魔所得便也。』增七日品 2.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二）(CBETA, T02, no. 125, p. 738, b20-

c12)： 

【按：亦參 A. VII. 20. Vassakāra.】 

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云何為七不退轉之法？比丘當知，若比丘共集一

處，皆共和順，上下相奉，轉進於上，修諸善法而不退轉，亦不為魔所得便，是謂初

法不退轉。 

「復次，眾僧和合順從其教，轉進於上而不退轉，不為魔王所壞，是謂第二之法不退

轉也。 

「復次，比丘！不著事務，不修世榮，轉進於上，不為魔天所得其便，是謂第三不退

轉之法也。 

「復次，比丘！不諷誦雜書，終日策役其情意，轉進於上，不為魔王得其便，是謂第

四不退轉之法也。 

「復次，比丘！勤修其法，除去睡眠，恒自警寤，轉進於上，不為弊魔而得其便，是

謂第五不退轉之法。 

「復次，比丘！不學算術，亦不使人習之，樂閑靜之處，修習其法，轉進於上，不為

弊魔得其便也。是謂第六不退轉之法。 

「復次，比丘！起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習於禪行，忍諸法教，轉進於上，不為魔所得

其便，是謂七不退轉法也。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共和順者，便不為魔得其便也。」 

 

條目： 

七使 

內容： 

 『一者貪欲使，二者瞋恚使，三者憍慢使，四者痴使，五者疑使，六者見使，七者

欲世間使。是謂，比丘！有此七使，使眾生之類，永處幽闇，纏結其身，流轉世間，

無有休息，亦不能知生死根源。……為此貪欲使、無明使所纏結，不得相離，其餘五

使，亦復追從。』增七日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三）(CBETA, T02, no. 125, p. 738, c23-p. 

739, a4)： 



 

 

世尊告曰：「云何為七？一者貪欲使，二者瞋恚使，三者憍慢使，四者癡使，五者疑

使，六者見使，七者欲世間使。是謂，比丘！有此七使，使眾生之類，永處幽闇，纏

結其身，流轉世間，無有休息，亦不能知生死根原。猶如彼二牛，一黑一白，共同一

軛，共相牽引，不得相遠。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此貪欲使、無明使所纏結，不得

相離，其餘五使，亦復追從，五使適從，七使亦然。若凡夫之人，為此七使所縛，流

轉生死，不得解脫，不能知苦之元本。」 

 

條目： 

七藥治七使 

內容： 

 『復有七藥：貪欲使者，念覺意治之；瞋恚使者，法覺意治之；邪見使者，精進覺

意治之；欲世間使者，喜覺意治之；憍慢使者，猗覺意治之；疑使者，定覺意治之；

無明使者，護覺意治之。』增七日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三）(CBETA, T02, no. 125, p. 739, a4-12)： 

「比丘當知，由此七使，便有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由此七使，不能得度弊魔

境界。然此七使之法復有七藥。云何為七？貪欲使者，念覺意治之；瞋恚使者，法覺

意治之；邪見使者，精進覺意治之；欲世間使者，喜覺意治之；憍慢使者，猗覺意治

之；疑使者，定覺意治之；無明使者，護覺意治之。是謂，比丘！此七使用七覺意治

之。」 

 

條目： 

七日思惟 

內容： 

 『成無上正真之道，七日之中，結跏趺坐，重思惟此七覺意。』增七日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三）(CBETA, T02, no. 125, p. 739, a12-22)： 

「比丘當知，我本未成佛道為菩薩行，坐道樹下，便生斯念：『欲界眾生為何等所

繫？』復作是念：『此眾生類為七使流轉生死，永不得解；我今亦為此七使所繫，不得

解脫。』爾時，復作是念：『此七使為用何治之？』復重思惟：『此七使者當用七覺意



 

 

治之，我當思惟七覺意。』思惟七覺意時，有漏心盡，便得解脫，後成無上正真之

道，七日之中結跏趺坐，重思惟此七覺意。是故，諸比丘！若欲捨七使者，當念修行

七覺意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七福田人 

內容： 

 『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捨，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

願。是謂七種之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行慈七人，……雖供養須陀洹

乃至佛，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增七日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34〈七日品 40〉（四）(CBETA, T02, no. 125, p. 739, a25-b8)：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之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為七種人？所

謂七人者：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想，七

者行無願。是謂七種之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所以然者，其有眾生行此七

法者，於現法中獲其果報。」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何以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佛，

乃說此七事乎？」 

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乃至佛，不現得

報；然供養此七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加勇猛成辦七法。如是，阿

難！當作是學。」 


